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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

曾亿武 1 宋逸香 1 林夏珍 2 傅昌銮 1

摘要：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在立足“三农”、对标城市、审视全国、放眼世界、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数字乡村建设是通过加强整体规划与配套，推进现

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应用，提高农村居民现代信息素养与技能，以增强乡村

内生发展动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在内容上数字乡村建设包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

数据资源开发与管理、乡村数字产业化、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五大维度。以协同理论、

信息可视化理论和内源式发展理论为代表的经典理论对把握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难点有着重要

的指导意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应坚持顶层设计、试点探索与基层创新相结合的方法论，注重试点的

多层次性、顶层设计与试点探索之间的双向反馈，以及加强对试点实践的理论总结与经验辨识，逐步

探索形成全国层面的统一化框架和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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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信息化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强农业信息化

建设”，标志着国家对农业信息化的重视上升至顶层设计层面的高度。此后，中国积极开展农业农村

信息化的探索，覆盖农业信息技术研发、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农业信息收集与发布、实施信

息进村入户工程、农村电子商务、开展农民手机培训等方面。然而，中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总

体不高，整体进展和成效还不是十分理想，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城乡

数字鸿沟依然显著存在，各行业各领域各环节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较大，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信息化

的进一步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央密集部署加快数字乡村建设，为新时期全面推进农业农村

信息化发展提供了战略导向和工作指引。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本文研究受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浙江证据”（编号：20NDQN313YB）、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互联网平台企业促进草根群体包容性创新的机理及政策研究”（编号：20YJA630013）、浙

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科技创新助推浙江数字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研究”（编号：2021C25020）资助，

特此感谢。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但笔者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林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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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国家数字农业农村系统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定了《数字农业农村

发展规划（2019—2025年）》。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2021年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

自中央提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后，国内学者对数字乡村战略推进逻辑（彭超，2019）、数字乡村

发展就绪度评价（张鸿等，2020）、智慧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常倩、李瑾，2019）、乡村数字经济指

标体系设计（崔凯、冯献，2020）、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夏显力等，2019）、数字乡

村治理的实践逻辑（沈费伟、袁欢，2020）、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表征与推进策略（殷浩栋等，

2020）等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建设性论断，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数字乡村建

设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学界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问题，例如为什么要建设数字乡村、什么是数字

乡村建设、数字乡村建设包含哪些内容、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是什么、数字乡村该如何建设等等，

尚未形成清晰认识和普遍共识。作为新生领域，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科学研究有必要从这些最基本的

问题着手。本文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归纳阐述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意义、概念框架、理论逻辑

和基本路径，以促进形成具有广泛导向意义的基本认识，奠定该领域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最后本文

还对未来研究进行了简要展望。

二、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意义

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实施的重大意义，有助于明确历史使命，坚定发展方向，

增强奋斗决心，提高执行标准，统一行动意志。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在立足“三农”、对标城市、

审视全国、放眼世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建设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迫切需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面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黄祖辉，2018），而数字技术能够渗透到乡

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对资源配置的集成与优化作用，带来颠覆性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助力挖

掘不同类型农村地区的特色和优势，拓宽乡村振兴的通道。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新形

态、新引擎、新基座，以数字技术创新为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数字化赋能加速重构乡村经济

社会发展模式，最终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完成转型升级。

（二）建设数字乡村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

务。城乡融合发展追求城乡共生共建共享共荣，强调双向互动、深度融合，要求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

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张海鹏，2019；魏后凯，2020）。应用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打通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与服务贸易，促

进城乡之间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双向流动，还能使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能力素养、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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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方式发生显著改善，使农村居民更好地共享国民经济发展红利和现代技术进步成果。建设数字

乡村，有助于促进全面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形成城乡生命共同体。

（三）建设数字乡村是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的主要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的贺信
①
中指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

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

发展创造新辉煌。”数字中国战略思想为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加快

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数字乡村是数字中国的有机构成部分，但与智

慧城市建设相比，数字乡村建设明显滞后，数字经济在农业中的占比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成为数字

中国建设的突出短板。《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年）》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

比重达 33%，而农业数字经济规模占第一产业增加值仅 7.3%②
。因此，必须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催生

和培育农业农村新业态、新模式，为实现网络强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实施数字乡村战

略，还可强化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筑牢数字中国的根基。

（四）建设数字乡村是增强国际竞争实力的必要举措

国际竞争说到底是科技与人才的竞争。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在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和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方面表现出卓越成效，呈现逆经济增长态势，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

新源泉和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杠杆。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共识，多个国家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战略重

点和优先发展方向，试图加快实现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中国应该积极抓住历史机遇，努

力抢占新经济的制高点。建设数字乡村，有助于扩大数字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市场，激发信息产业纵深

发展，培育更多数字人才，激励数字人才下乡投资与服务，诱导外出务工求学人员返乡创业就业，促

进农村劳动力结构优化，改善农村人力资本，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对增强中国在

科技、人才、农业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实力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五）建设数字乡村是应对全球复杂形势的必然选择

在经历了短暂的复苏后，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上动能不足、增长持续放缓，尤其是 2020年初暴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全球经济继续下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全

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政治局势波谲云诡，国际贸易关系不断演化。应对疫情防

控、政治关系、贸易摩擦等方面的挑战，中国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农村既是供给的主力，也是消

费的腹地。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乡村正在成为生产与消费的一个新兴地理空间。建设数字乡村，一

方面，有助于加快释放数字技术对农业稳基础、保供应、提质量、增效益的赋能力量，保障粮食安全，

促进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快打通内循环的堵点，促进释放县乡市场的巨大内需潜

力，形成城乡双循环互相促进、区域多循环融合发展的国内大循环格局。

①
参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8422843187037182&wfr=spider&for=pc。

②
资料来源：《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年）》，http://www.cac.gov.cn/2019-12/06/c_15771664455437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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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概念框架

（一）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概念与内涵特征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开篇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
①
在农业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

该定义凝练简洁，基本涵盖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要义。在此，本文尝试对其进行适当的拓展，提出

一个更加清晰的概念：数字乡村建设是通过加强整体规划与配套，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综合应用，提高农村居民现代信息素养与技能，以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进程。

具体而言，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概念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涵特征：

1.数字乡村建设的本质属性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进程。中国正处于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节点。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义是

将传统农业和落后农村社会转变成为现代农业和先进农村社会。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具有阶

段性，现代化的内容、方式和路径是与时俱进、动态调整的（张红宇等，2015）。在“四化同步”的

理论框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基础，信息化是灵魂，信息化渗透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徐维

祥等，2017）。自 20世纪 80年代电脑大规模普及应用以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以单机应用为主要

特征和以互联网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两次信息化高速发展浪潮。如今，信息化正处于第三次发展浪潮，

数字资源已日益成为基础性和关键性战略资源（彭超，2019）。数字乡村归根结底是以数字技术和产

业引领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体，数字乡村建设将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新突破。

2.推进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特征。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数

字技术创新的不断进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日渐

成熟并开始融合互补，使得农业农村信息化从单项技术的局部应用转向多元技术的大范围综合应用成

为可能（李瑾等，2015）。与单个方面的农业农村信息化（比如农村电子商务）所不同的是，数字乡

村建设就是要通过推进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以实现农业全产业链信息化和农村社会全方位信息

①
关于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等概念的区分，笔者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网络化是指把分散的计算机及各类电子终端

设备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巨型的网络共同体，实现万物互联互通。信息化和数字化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信息化和

广义数字化是相同概念，指在所有信息（数字）技术驱动下形成信息（数字）产业高度发达、信息（数字）要素起关键

作用的新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进程。狭义信息化是指将生产加工、物料移动、事务处理、现金流动、客户交易等过程通

过各种信息系统和网络记录下来并加工生成信息资源。狭义数字化有基础层面和应用层面两个定义，基础层面的狭义数

字化等同于代码化，是指将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引入计算机内部，进行统一处理的过程；应用层

面的狭义数字化等同于数据化，是指基于大量的运营数据（信息系统记录的数据），通过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数据

开发和利用。通常，信息社会、信息产业、信息技术、数字经济、数字乡村等用语涉及的是广义信息化和广义数字化概

念，而当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并列使用时，涉及的是狭义信息化和狭义数字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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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只有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产品的集成开发与综合应用，贯穿于农业产业的全要素、全过程以及

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全产业链的改造升级和农村社会的整体质变，从而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进。

3.加强整体规划与配套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必然举措。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农业农村

信息化发展进入了一个统筹推进的新阶段。这也意味着，顶层设计的政策脉络必然会沿着从注重单一

技术提升到注重多元技术综合应用转变、从主要部署单方面数字化转型到重视部署全方位数字化转型

转变，涉及的范围更广、标准更高，要求的进度更快、实效更佳。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首先要加强整

体规划，出台更多全面部署数字乡村建设的综合性政策文件，而针对数字乡村某个方面的发展而制定

的专项政策文件必须建立在数字乡村建设整体规划的基础之上；其次要加大财政资金与人力的配套力

度，大幅增加公共财政投入，调动数字产业资本下乡，统筹安排资金，做好优先保障，加强资金监管，

理顺部门权责，增加人员配备，引进专业人才。

4.提高农村居民信息素养与技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农村居民理应是数字乡村建设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和受益对象。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农村居民现

代信息技术的使用素养与能力总体水平偏低（阮荣平等，2017）。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使用

信息技术进行资源获取、经营管理、在线教育、远程医疗、互联网理财等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尤其

是在中西部边远落后县乡的群众，他们对信息技术的知晓率、认知度和利用意识较低，对个人隐私安

全、防范网络诈骗和有序参与虚拟社区没有概念，出现一些非理性甚至是非法的无序参与行为。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显示，2018年城镇居民在上网人数比重、上网时长、使用互联网开

展各种活动的频率以及网上购物花费等方面显著领先于农村居民（均通过 t检验）。加快数字乡村建

设，必然要将农村居民信息素养与技能的提高作为重要内容，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农村居民的信息需

求，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增强农村居民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生产、管理、学习、社

交、理财、商贸、采购等活动的素养与能力，让农村居民切实分享到信息红利。

5.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作用是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外部性、人力资本

的溢出效应等因素能够内生地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保证经济在不依赖于外力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持续性

增长（Romer，1986）。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就是要通过推进数字技术下沉到乡村地区，发挥数字技

术对产业、空间、主体、资源的强大赋能作用和外溢效应（殷浩栋等，2020），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

力，形成良性因果循环累积效应，有效促进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开发和

利用乡村数字资源，做到数字资源取之于农业、用之于农业，取之于农民、用之于农民，取之于农村、

用之于农村，从而增强乡村地区发展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并

能充分获取外部市场利润的内生发展能力（马荟等，2020）。

（二）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容框架

紧扣数字乡村建设的概念与内涵特征，结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年）》《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本

文提出一个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容框架，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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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容框架

基本维度 具体定义 主要方面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

乡村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普及化以及传统基础设

施的数字化改造。

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

智慧水利、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

电力、智慧物流等

乡村数据资源开发

与管理

培育发展覆盖农业农村的数据要素市场，促进大数据

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做好数据共享、交易、监督和

管理，保障数据安全。

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农田建设

“一张图”、数字乡村“一张图”、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农药

和兽药基础数据平台、电商数据产品等

乡村数字产业化

为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市场化应用而形

成的技能培训、代运营、小程序开发等数字服务业及

其空间载体。

县域数字产业园区（服务商入驻）

乡村产业数字化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乡村制造业、乡村服务业

等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

数字农业、乡村数字工厂、农村电商、

智慧旅游、数字普惠金融、远程医疗、

远程教育、智慧养老、数字文创等

乡村治理数字化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等领域治理机制、方式和手段的数字化改造。
数字政务、智慧村务

数字乡村建设在内容上可划分为五大维度：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据资源开发与管理、

乡村数字产业化、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具体地，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含两个方面

内容：一是乡村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化，主要包括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等，

该项工作一直在进行，到了数字乡村建设阶段，仍要继续开展下去，目标是实现全覆盖、高质量、低

资费的普及化；二是水利、交通、能源、电力、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发展乡村地区的

智慧水利、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电力和智慧物流。乡村数据资源开发与管理是指培育发展覆盖

农业农村的数据要素市场，促进大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做好数据共享、交易、监督和管理，保

障数据安全。其现阶段重点任务是推进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农田“一张图”建设、数字

乡村“一张图”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农药和兽药基础数据平台建设，以及

电商数据产品的开发与应用。乡村数字产业化是指为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市场化应用而形

成的技能培训、代运营、小程序开发等数字服务业及其空间载体
①
。县域数字产业园区是通过提供完

善配套和优越办公环境而吸引专业数字服务商入驻的重要空间载体
②
，分布在县城，辐射到乡村，成

①
一般意义上的数字产业化是指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市场化应用，形成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信广

播卫星传输服务业和互联网服务业等数字产业。对于乡村地区而言，直接形成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制造、信息技术研

发等产业是不现实的，这些数字产业主要分布在城市，与乡村相关的数字产业化是在信息服务业方面。

②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县域数字产业园区是吸引专业数字服务商入驻的重要空间载体，并不意味着专业数字服务商是唯

一的入驻主体。产业园区通常是各种产业主体和配套服务主体共同聚集在一起，以增强协作和溢出效应。但是对于县域

数字产业园区而言，吸引专业数字服务商入驻在其运营框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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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才流的重要交汇和集聚点。乡村产业数字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

农业、乡村制造业、乡村服务业等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主要包括数字农业、乡村数字工厂、农村电

商、智慧旅游、数字普惠金融、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智慧养老、数字文创等方面。乡村治理数字化

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治理机制、方式和手段的数字

化改造。乡村治理数字化可归结为数字政务和智慧村务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政府在公共服务上实现从

“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用跑”转变，农村居民足不出户便可完成相关事务的线上办理，以及政

府在公共管理上依托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实现教育、医疗、交通、邮政、生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

药品监管、工程建设、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和行业的数字化监管；后者是指村集体组织实现基层数字

化治理，包括基层党建、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数字化应用。总而言之，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大型系统性工程，承载着众多的内容和任务，其直接目的就是要通过推进现代信

息技术的综合应用，实现农业农村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全角度、全方位的改造。

四、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

理论基础是人们在各种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实践活动中的思想观念基础或出发点。理论基础与事

实依据一道为解决问题或作出决策提供依托和根据。以经典理论为基础，梳理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逻

辑，有助于从理论层面上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提供方向指南和行动坐标。客观上可能存在诸多

理论与数字乡村建设密切相关，本文在此仅着重阐述协同理论、信息可视化理论和内源式发展理论
①
。

（一）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Synergetics）由德国学者哈肯（HermannHaken）于 1977年提出，其用意是反映复杂

系统与子系统间以及子系统与子系统间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协调关系。协同理论揭示了从自然界

到人类社会各种系统的共同演变规律，为推进系统性建设提供了根本性指导。哈肯认为，协同效应源

于系统内部的差异性。正是由于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一致可以使系统产

生出微观层次所无法实现的新的系统结构和功能。而协同的结果是自组织地产生出系统的有序时空结

构和功能，或者从一种低水平的有序状态走向新的更高水平的有序状态。越是复杂的系统，其内部子

系统之间协调的必要性越强、要求越高，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也越大（范如国，2014）。协同论还将影

响系统演化的因素划分为快变量和慢变量，后者又称为序参量。快变量使系统在旧秩序上稳定下来，

而序参量使系统脱离旧秩序，走向新结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序参量的大小可以用来衡量宏

观有序的程度，当系统是无序或者完全旧秩序时，序参量为零，当外界条件变化时，序参量也随之变

化，当到达临界点时，序参量增长到最大，此时出现了一种宏观有序或者新的更高水平的结构。也就

①
本文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特征出发进行理论匹配，最终选择了这三个经典理论。其中，协同理论对应“推进现代信

息技术的综合应用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特征”和“加强整体规划与配套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必然举措”这两点内涵特征，

信息可视化理论对应“提高农村居民信息素养与技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内涵特征，内源式发展理论对应

“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作用是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这一内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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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事物的演化进度受序参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决定于序参量。协同论自提出以

后，逐渐得到广泛运用，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被主要地引入到创新管理、公共治理等领域，产生了协

同创新、协同治理等重要理念（McGuire，2006）。

协同理论是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性

工程，其内部存在非常多的差异性，具有巨大的协同潜力。国家提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就是要统筹

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充分挖掘蕴含其中的协同效应，形成数字化协同创新和数字化协同治理两大核

心驱动力，创造出数字化时代的农业农村新秩序和新结构（图 1）。根据系统内部的现实差异性情况，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可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挖掘协同效应：一是主体协同。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的发展过程，要促成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充

分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进的局面。主体协同，既包括政府、企业、合

作社、行业协会、高校和科研机构、村集体、农村居民等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还包括同类主体内

部的协同，例如政府主体的内部协同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协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以及政府部门之间

的协同。二是内容协同。数字乡村建设强调综合发展，目标是实现全方位、高质量的农业农村信息化，

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必须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据资源开发与管理、乡村数字产

业化、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等内容维度的协同演进，形成互促合力和叠加效应。三是要

素协同。加大要素投入力度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必然举措，除此之外，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还要特

别注重要素投入的协同，努力形成设施建设、土地供给、资金投入、技术引进、人才支撑、组织保障

等方面同步协调推进的全要素协同局面，避免出现要素冗余与要素不足并存的不良现象。此外，同一

要素内部也要实现协同发展，以技术协同为例，数字乡村建设强调统筹推进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

就是要协同推进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的

融合应用，产生最大的赋能作用和外溢效应，因此不可在主观上只偏重于某些技术而忽视其他技术的

发展。四是空间协同。空间结构优化同样是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需要重视的方面，通过加强基础设施、

产业园区、服务中心等硬件的空间布局规划，提升硬件载体之间的空间协同性，建立起更加开放协调

的空间格局，使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县城与乡镇之间的衔接和联系更加顺畅。在推进主体协同、内

容协同、要素协同和空间协同的过程中，乡村地区以私营部门为主导的数字化协同创新能力和以公共

部门为主导的数字化协同治理能力将不断提升，持续驱动着乡村的重构，直至数字乡村新系统的最终

形成。

图1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协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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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可视化理论

视觉是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科学实验表明，人类高达 80%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视觉通道接受

的，且视觉信息处理具有速度高、容量大、可并行的优势（谭章禄等，2013）。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是在计算机与信息通讯技术的支持下，将难以直接显示或不可见的信息转化为人眼可感

知的图形、颜色、符号、数值、视频等直观方式呈现和表达，以达到增强人类认知的目的（Munzner，

2014）。信息可视化有助于洞察数据、解释信息、发现规律、制定决策等（Rumbaugh et al.，1991）。

信息可视化能够提高数据识别效率、高效传递有用信息，促进改善工作效率和管理绩效（Charles and

Chris，2004）。信息可视化理论的发展开端可追溯至 1987年 2月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召开的一个专

题研讨会，会上首次提出“科学计算可视化”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运用计算机图形学技术和图像处

理技术将大量数据转换为图形的直观形式表示出来。此后，信息可视化理论经历了数据可视化、信息

可视化和知识可视化三个阶段的演进。数据可视化在科学计算可视化理念的基础上，增加了计算过程

中数据变化的可视化以及进行“人—机”交互处理，但数据可视化的对象仅局限于空间数据。数据是

人们观察外部世界的原始材料，其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数据可视化帮助人们更好地描述发生了什么事

情，但它可能与人们手上的任务有关，也可能与人们手上的任务无关。只有人们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找出其中和手上的任务有关的部分，才能形成信息。信息可视化就是要从大量抽象数据中发现有用信

息，创造性地反映信息，挖掘隐藏在可视化对象深处及其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信息。相比于数据可视

化，信息可视化的对象由空间数据拓展到了非空间数据和多维数据。进一步地，信息再经过学习过程

与价值认知，便形成知识，而知识与人相关。知识可视化的处理对象不再是数据，而是人类的知识。

知识可视化的实质是应用视觉表征手段将知识转换成能够直接作用于人感官的外在表现形式，从而促

进知识的传播和创新（Eppler and Burkard，2004）。知识可视化的目标在于传输见解、经验、态度、

价值观、期望、意见和预测等，并以这种方式帮助他人正确地重构、记忆和应用这些知识。

信息可视化理论为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要重视推进可视

化技术的应用，向政府、农户等主体提供可视化产品、服务和平台。对于政府而言，可视化能够促进

其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治理效率的显著提升。对于农户而言，可视化能够有效契合其人力资本特征与

发展需求，这一点可以从平台电商、社交电商到短视频带货、直播电商的业态演变中管窥到。电商平

台企业持续进行包容性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创新逻辑就是电商展示方式的可视化程度不断提升，从

而让更多农村居民能够嵌入网络市场。数据可视化是信息可视化和知识可视化的基础，数据可视化的

建设状况决定着信息可视化和知识可视化的发展质量。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首先要重视高质量完

成数据可视化建设，包括相关硬件设施建设、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融合、数据传输、数据呈现

等方面，此后再过渡到以促进信息可视化和知识可视化为主的建设阶段（图 2）。目前中国已经在全

国水利“一张图”、农村公路基础属性和电子地图数据库、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农田建设“一

张图”、数字乡村“一张图”、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农药和兽药基础数据平台等方面

的可视化建设上取得了初步进展。例如在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方面，2016年农业部在北京、

内蒙古、辽宁等 11个省份重点开展生猪等 8种农产品单品种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2017年农业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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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组织实施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开展水稻、大豆、油料、棉

花、茶叶、苹果、天然橡胶、糖料蔗等一批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中心建设试点。但是，数字乡

村的可视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数据可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硬件设备落后，缺乏统一的数据采

集、存储等标准规范，已有数据资源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协同共享（康春鹏等，2018）。此外，由数

据可视化向信息可视化和知识可视化演进的能力严重缺乏，对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明显不足，数据价

值无法得到深度挖掘。建立决策知识库、模型库、方法库，通过关联分析、分布式计算和多维度展示，

从大数据中挖掘出复杂变量之间的规律，揭示变量间的内在机理，拓宽人类认知的边界，形成新知识，

并能准确预测农业市场发展的演化趋势，将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

图2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可视化演进逻辑

（三）内源式发展理论

内源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理论的提出，源于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外源式发

展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以逐利为导向的资本为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注入动力，

城市的中心地位被不断强化，而农村日益面临边缘化、空心化、内卷化等问题。在此进程中，外源式

发展模式被广泛运用于农村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外部力量介入能够刺激农村发展。然而，

外源式发展模式的逐利本质使其演变为一股掠夺农村资源、加剧农村凋敝的力量。在外源式发展模式

中，外部力量的介入限制了农村本土的自主性，忽视甚至践踏地方人文、生态等非经济因素，导致地

方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深陷主体迷失与作用异化的困境（Anne，2013）。1976年，日本学者提出内源式

发展理论，认为乡村振兴应走内源式发展道路，即“不同地区的人们立足于其固有的资源和遗产，借

鉴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自律地创造出来”（鹤见和子、川田侃，1989）。此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出版《内生发展战略》一书，指出“内源式发展是从内部产生、为人服务的发展”（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1988）。与外源式发展不同的是，内源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导向型发展，实现了乡村发

展“自下而上”的转换，突出地方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强调地方对发展选择的

决策权，对发展过程的控制权，对发展收益的享有权（Slee et al.，1994）。内源式发展的内在实现路

径在于：一是要注重地方参与；二是要培育地方认同；三是地方资源保护性开发（Lowe et al.，1993；

Mühlinghaus andWälty，2001；张文明、章志敏，2018）。Ray（1998）认为，乡村面临的发展困境均

能通过采取行动得到改善，但是乡村发展如果不借助外部力量而仅仅依靠自身内源性力量实现“纯粹”

的内生发展，这在全球化背景下是过于理想化的。实现乡村的内源式发展除了以地方参与、地方认同、

地方资源为前提，还要注重地方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和联系（Bosworth et al.，2016）。换言之，

知识可视化信息可视化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对象 人类知识多维数据空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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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式发展应该是“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的有机结合（何慧丽等，2014）。

内源式发展理论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地方实践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数字乡村建设必然是乡村内

外部力量综合作用的过程，而单靠地方内部力量是无法完成的。现代信息技术的研发力量集中在发达

城市，电子装备制造业、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业集聚在主要城市，直接助推智慧城市建设，此后才辐

射到乡村地区。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城市的信息化资源下沉到乡村地区，为乡村注入新动能，因此数字

乡村建设必然要重视内部主体与外部主体的互动、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整合。与此同时，数字乡村

建设过程始终要坚持地方参与、地方认同与地方资源的前提，即立足地方实际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

以人为本，做好规划和对外合作，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组织动员工作，培育本土居民对数字乡村建设的

理念认同及其自身的角色认同，建立广泛而有效的居民参与，通过发挥数字赋能作用，共同实现本土

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创造性增值，最终具备向外部输送价值创造和信息共享的能力（图 3）。需要注意

的是，地方的数字乡村建设虽然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但也要避免三个误区：一是选择错配的外部力

量而无法有效激活本地的数字化转型，其结果往往是造就了一些形式主义、浮于表面、没有给当地带

来实质性普惠发展的“空壳子”；二是过度依赖于外部力量而缺乏对本土力量的培育，导致自我进化

能力不足，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外来资本借着数字乡村建设的契机抱团下乡以政府补贴和奖励

为支点掠夺当地资源和利益。总而言之，外部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角色定位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同样是至

关重要的，其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主要起着服务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和责任。

图3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式发展逻辑

五、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路径

中国农业农村信息化虽有近二十年的探索，但以新理念、新体量、新高度推进新技术综合应用以

取得新成效的数字乡村建设才刚刚起步，对于如何才能又好又快建设数字乡村，客观上受限于理论和

实践双重不足的基本现实，这与中国农村此前很多改革与创新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经验表明，中国

农村的改革与创新应该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通过试点探索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有效地衔接

起来（魏后凯、刘长全，2019）。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同样要坚持顶层设计、试点探索与基层创新相结

合的方法论，沿着“顶层设计—试点探索—全面推广”的基本路径推进，而且要特别注重试点的多层

次性、顶层设计与试点探索之间的双向反馈，以及加强对试点实践的理论总结与经验辨识，逐步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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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知识和差异化经验，待统一化框架和标准体系成型以后，进入全面推广阶段（详见图 4）。

图4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路径

自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理念，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陆续启动第

一轮顶层设计部署。2019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20年 1月，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对新时期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总体思

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作出明确部署，擘画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此后，各省为贯彻落实中

央精神，陆续出台相应的实施意见，例如浙江省出台《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等。中央政府

和省级政府出台的系列政策文件，使数字乡村建设在短短的三年内便由战略构想、方案规划迈入试点

实施与部分先行地区快速推进的新阶段。

在试点的具体部署方面，2019年 12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启动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工作，共确定

杭州市等 4个市、杭州市临安区等 11个县（市、区）为数字乡村试点示范市县，杭州余杭建光黑鱼专

业合作社等 72家主体为数字农业工厂试点示范主体。2020年 7月，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与阿里巴巴集

团签约合作，计划未来 5年内将创建 60个以上数字乡村建设示范县，培育 20家以上的数字乡村建设

领军企业，建设一批省级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中心。2020年 8月，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数字乡村发展

试点实施方案》，确立了数字乡村发展试点名单，包括 10个试点县（市、区）和 20个试点镇（街道）。

2020年 10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市场

监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关于公布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公布首批国家数

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共有 117个县（市、区）入围。随着地级市的贯彻落实，试点层次还要进一步

下沉到市级试点和县级试点，示范区域也要由地级市和县域拓展到乡镇和村庄社区。试点的多层次性

有助于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机制的建立，同时推进内源式发展模式的创立和运作，激发基层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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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于试点的目标，从浙江和广东的先行经验来看，试点示范市、示范县重点从数字乡村的体系平

台、技术应用、政策制定、制度设计、发展模式等方面入手积极探索建立与乡村产业发展、行业管理

服务能力、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相匹配的数字乡村发展模式，试点示范镇和示范村主要是结合当地实际，

突出特色，创建数字乡村发展一至二个优势项目或产业。由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容众多，一个地方不

可能一次性全部进行试点，采用分阶段、分内容开展试点更具可行性。试点过程应首先结合每个市县

的禀赋条件、前期基础和突出优势进行试点内容定位，鉴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各地试点对数字农业

一定要有所涉及，其次要集中力量率先搞好特色产业或主导产业的数据库建设，此外，各地可因地制

宜选择示范园区、示范基地、示范主体、示范工程等不同对象开展项目试点。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

要不断推进理论总结和经验辨识，积累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的共性知识和差异化经验，形成理论知识

库和案例资料库，并反馈到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促进下一轮的顶层设计部署和试点示范工作安排，

经过若干双向反馈的循环以后，逐步探索形成全国层面的统一化框架和标准体系。

六、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对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意义、概念框架、理论逻辑、基本路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阐释，

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性理解，为今后数字乡村建设领域的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提

供一些具有广泛导向意义的基本认识。目前数字乡村建设的学术研究滞后于发展需求，学界尚缺少对

数字乡村建设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理论层面上的剖析和总结。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

段，先行地区的典型实践尚未成熟以及被总结和推广，很多实际情况尚未被比较充分地掌握。数字乡

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任重而道远。本文认为未来学界可重点关注以下研究议题：一是剖析数字乡村

建设的实施主体构成及其角色定位与协同机制；二是构建市级、县级或村庄层面的数字乡村建设评价

指标体系并开展实证评估和分析；三是基于试点地区的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的经济社会

效应和协同发展效应；四是挖掘国内数字乡村建设的典型发展模式，分析其模式特征、运作逻辑和推

广路径；五是系统梳理发达国家的数字乡村建设经验并从中总结对中国的启示；六是基于社区组织视

角研究数字乡村建设的基层实践逻辑；七是基于农户视角研究乡村数据资源平台和治理平台的可视化

问题；八是研究数字乡村建设下区域土地利用的空间协同问题；九是研究县域数字产业园区的运营模

式及其绩效评估；十是研究数字乡村建设的标准体系建设和法律规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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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HumbleOpinions on China’s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ZENGYiwu SONGYixiang LINXiazhen FU Changluan

Abstract: The initiation of China’s Digital Village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with a broad view of China and theworld. It has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refers to a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by strengthening overall planning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enhancing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mproving

modern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skills of rural residents, and reinforc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conten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ncludes five dimensions: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ural data mining and

management, rural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rural industry digitizat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digitization. The classical theories such

as synergy theory,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heory,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provide important guidance for grasping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China’s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should stick to the

methodology of top-level design, pilot exploration and grassroots innov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ulti-level nature of pilot

projects, the two-way feedback between top-level design and pilot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summary and experience

identificationof the pilot practice, so as to gradually create a unified framework and standard system at the national level.

Keywords:DigitalVillage;Digital Empowerment;DigitalGovernance;Agricultural Informatization; Rural Informatization


